信电职鉴字[2005]041号   签发人：周明

关于在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

考评时增加“四新知识”考试的通知

电子信息产业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为了加强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确保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的考评质量，使我们的技师培养工作能够跟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步伐。经研究决定，从2005年7月1日起，电子信息产业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增加“四新知识”模块的考试内容，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从2005年7月1日起，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新增“四新知识”模块的考试内容。没有“四新知识”考试成绩或“四新知识”考试不及格者，不予办理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二、“四新知识”模块考试通过后，有效期为两年。

三、“四新知识”模块考试，按大类专业分为：电真空、半导体器件、电子电路、电池、计算机类和无线电类。各专业“四新知识”考试的复习大纲见中心网站。

四、“四新知识”模块考试由电子行业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组织，试卷由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提供。阅卷由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考核处负责，考试时间可根据技师和高级技师报名情况由各职业技能鉴定站酌情安排。

五、电子行业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一定要重视此项工作，要加强对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领导和质量管理，同时做好技师和高级技师持证上岗的宣传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心网站：www.ceos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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